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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含鳳林、臺東院區，以下簡稱本院）為加

強接受捐贈財物作業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接受捐贈財物之管理，除依照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外，悉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財物，指不動產、動產、權利、有價證券及物品。 

(一) 不動產：指土地及其改良物暨天然資源。 

(二) 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暨其他雜項設備。 

(三)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扺押權、礦業權、漁業權、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四)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開募集、發行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

或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五)物品：指金額未達新台幣一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二年之設備、用

品等，並按性質、效能及使用期限分類為消耗品及非消耗品。 

四、接受捐贈財物作業程序： 

(一)受理捐贈： 

本院受贈財物，應檢附捐贈者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並按財物

性質，提供下列資料：  

1、 不動產： 

(1) 財產基本資料（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 

(2) 捐贈者之身分(國民身分證、法人登記證、代表人等)資料。 

(3) 其他相關資料。 

2、 不動產以外財物： 

(1) 財物基本資料，如標的物名稱、廠牌、產地、型式、規格、

數量、明細、時價金額(購入價格或生產成本，皆應扣除折

舊額）等。 

(2) 捐贈者之身分(國民身分證、法人登記證、代表人等)資料。 

(3) 受贈標的物的出廠、來源證明（如涉及著作權應檢附同意

書）、使用說明文件（含簡介、產品功能及使用手冊等附件）。 

(4) 其他特殊標的物，應視標的物性質、用途，另行檢附其相關

證明文件。 

 



(二)書面審查： 

1、 本院受贈財物，應先查明產權有無糾紛、附有負擔或使用用

途，或不符合主管業務需求。 

2、 如受贈財物有糾紛、附有負擔或使用用途，或不符合主管業務

需求者，應予婉拒，並將不予接受捐贈理由，函復捐贈人。 

(三)層報核定： 

1、 受贈之財產，依國有財產法第 37條規定，將捐贈者同意捐贈

之意思表示文件、捐贈財產基本資料與查明是否附有負擔或使

用用途，鳳林、臺東院區受贈之財產先報玉里分院彙整，統一

由玉里分院層報臺北榮民總醫院核定。 

2、 本院受贈財產以外之物品，由院長或副院長核定。 

(四)財物點交： 

1、 受贈財物，經核定同意後，應辦理點交，以查對捐贈財物種類、

規格、數量是否相符，並製成紀錄。 

2、 無法會同點交時，需檢附與捐贈者往來相關資料(如電話紀

錄、傳真、通訊資料、書信、送貨單等)，並敘明無法點交原

因，簽陳院長或副院長同意後，視為點交紀錄。 

(五)感謝及捐贈儀式： 

1、 受贈財物點交後，得視情辦理敘獎、頒發感謝狀(函)或舉行捐

贈儀式。 

2、 財物點交後，受贈單位應檢附點交紀錄影本予社工室開立收

據，並將收據第一聯交付捐贈人。 

(六)登帳列管： 

本院（含鳳林、臺東院區）受贈財物點交後，依財物之性質辦理下

列事項： 

1、財產：受贈單位檢附接受財物點交紀錄(附件一)，並填具財產

增加單連同本要點第四點(一)受贈財物資料，送財產管

理單位為財產產籍之登記。 

2、物品：受贈單位檢附接受財物點交紀錄、並填具消耗用品驗收

單、非消耗品增加單(附件二)連同本要點第四點(一)受

贈財物資料，送物品管理單位為物品增加之登記。但本

點消耗用品驗收單，以點交紀錄替代。 

五、接受捐贈財產、物品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三、四。 


